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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在拥挤的地铁上，突然有人高喊“卧倒”，周围
乘客顿时陷入慌乱，多名乘客跑动逃生，有不少人
跑出了地铁……这一幕，发生于5月17日的深圳
地铁7号线上。警方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人在地铁
拍摄短视频。5月20日上午，深圳市公安局处证
实，三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刑拘。（5 月 20 日澎湃
新闻）

在地铁上突然听到一声“卧倒”，由此而产生
惊惶失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过去有不
少公共安全事件就是由于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引
发，以旁观者眼光来看，很多导火索可能都是“莫
须有”，但这就是群体心理，很多时候受到信息不
对称的左右。

“卧倒”事件的起因，是拍摄短视频。当下，短
视频迎来了风口期。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也把
当网红拍短视频当作了新的人生梦想。

纵观当前短视频，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讲，
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封闭的，基本由一个人或者几
个人完成，不与外部社会发生链接。还有一种是开
放的，把外部世界当成了取景地。前一种，基本上
不会对公众造成干扰，只要拍摄的视频不违背法
律法规和基本伦理就行。但后一种不同，由于进入
了公共空间，公众成为了“群众演员”，很有可能影
响公共秩序。

虽然现在短视频很热，但要想脱颖而出很不
容易。所以为了能够吸引眼球，有些“拍客”无所不
用其极。在公共空间，他们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放
纵性。拿这起“卧倒事件”来说，三名涉事男子的意
图十分明显，为的就是流量。至于说会不会对其他
乘客造成干扰，会不会影响公共秩序，根本就不是
他们考虑的。

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有着大量以公众为
“角色”的短视频，它对于公众生活和公共秩序的

干扰同样处于“风口期”。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
坐在餐馆里，几乎在每个空间，都很有可能被拍入
视频，上传到公共平台被人当猴子一样看。包括一
些户外直播，直接把公众生活，包括一些不想为人
聚焦的生活细节，通过镜头放大出来。法律规定，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
像。“拍客”们基本都有着商业诉求，这算不算一种
侵犯肖像权？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关注，都还
远远不够。

过去我们曾讲，已经迎来了一个摄像头无处
不在的时代，现在又叠加了一个镜头无处不在的
时候。摄像头的存在，是为了公共安全，而且形成
了规范，但镜头的大量出现，却是一种商业行为，
基本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状态。现在，已经到了讨论
短视频的拍摄伦理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我们
终将深受其害，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误入”别人镜
头中的猴子。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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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报假警者容易
修复社会秩序很难

5月20日，周口男婴丢失事件出现反
转，记者从事件核心知情人处获悉，男婴丢
失系家庭矛盾引起的闹剧，整个事件由女
方策划并自导自演。目前参与策划者多人
被拘留。（5月20日《新京报》）

该事件的大反转,无疑让很多人惊掉下
巴并为之愤怒。

在互联网时代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
千里”的惯性下，一些小孩失踪、疫情爆发
等信息无疑比长了翅膀还快，迅速通过网
站、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传播全世界，
并引发公众尤其是事发地居民的恐慌，导
致看到相关信息的人对整体社会治理和治
安水平产生合理怀疑。并有可能导致社会
动荡，以致于有关部门需耗费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侦破案件”，修复社会秩序。

从这方面来讲，人们在网络上的一言一
行都应有凭有据，尤其不该捕风捉影，信口
雌黄。对此，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编造虚假的
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
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具体到“周口男婴失踪”事件上，因为
家庭矛盾，女方策划并自导自演了整个事
件。且在警方及社会各界已经介入的情况
下，依然隐瞒真相，以致酿成重大警情。目
前，参与策划的多人已被拘留，但想短时间
修复社会秩序，很难。

此事件中，行为人最大的恶在于，其不
仅极大浪费原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和公共
资源，引发居民恐慌情绪，导致社会秩序混
乱，更严重伤害人们救助、帮助弱者、求助
者的朴素善良感情，加剧社会冷漠和不信
任感。期望相关部门在查明真相后依法追
究虚假警情策划和制造者的法律责任，以
形成警示，让原本就紧张的警力和公共资
源不被无端浪费，原本就脆弱的社会信任
感不被恶意透支。 史洪举（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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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喊“卧倒”，是拿公共安全换流量

医院自制“小药”
何以藏下贩药大猫腻

近年来，“肤乐霜”“维E乳”“润喉清咽合
剂”“创伤乳膏”等北京各大医院配制药剂因
价格低、疗效好，被消费者追捧为“明星小
药”，致使销售紧俏，一些人看准商机，通过网
络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广告、销售“明星小药”。
近日，北京市公安机关与行政部门展开行动，
揭开了倒卖“明星小药”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5月20日《北京青年报》）

网上倒手买卖医院自制的特色小药品，
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但要看到，
此前多是小打小闹，没有形成规模。此次却
不同，一条黑色利益链已经形成，由于涉及
药品很多，波及范围很广，以至于公安机关
与行政部门不得不开展一次专项打击整治
行动。

必须看到，与上市药品相比，医院自制的
“明星小药”数量很有限。因此，要想大批量获
得这类药品，着实存在不小的难度。但另一方
面，这次药贩子针对“明星小药”闹出了很大
的动静，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明星小药”里可
谓藏下了大猫腻，这一小一大形成鲜明的反
差，药贩子是如何做到的呢？

药贩子大量收购“京医通”等就诊卡，然
后再持卡到医院开药，这种做法是“明星小
药”的主要来源之一。问题在于，持不属于自
己的就诊卡看病，这样操作就会存在人卡信
息不相符的现象，只要医院对人卡信息进行
对照，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这说明，相
关医院的实名制看病形同虚设。

“小药”藏得下大猫腻，除了药贩子精明
狡猾之外，其它原因同样应该引起重视。药贩
子为了利益敢于冒险，对他们的打击只能治
本，难以起到持续的效果，号贩子的顽疾难
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前，成规模地倒卖

“明星小药”的现象还比较少见，但假如仅仅
局限于打击药贩子，而不注重堵塞其它漏洞，

“明星小药”就可能走向紧缺号源的老路。
倒卖“明星小药”的药贩子需要得到打

击，但为他们提供便捷的民众，也应该得到
教育和约束，如此方能做到釜底抽薪，让药
贩子既失去货源又失去市场需求。此外，看
病实名制等漏洞也应堵牢，药贩子无法到医
院违规开到药品，“明星小药”就难以成为牟
利工具。 罗志华（医生）

医院来信

“蒜来蒜去”，
菜农增收不能靠天赐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大蒜交易区，听到
记者关于今年大蒜价格是否上涨的问题，批
发商表现出“这还用问”的神情。事实上，在
北京丰台区的两家大型超市，其中一家蒜头
（干蒜）标价 6.99 元/斤，另一家则按袋计费，
袋装 5 个蒜头的标价 5.9 元/袋。（5 月 20 日

《每日经济新闻》）

5 个蒜头 5.9 元，折算下来，一头蒜 1.18 元。
今年蒜价之高企，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有网友调
侃说，“家里有矿不如家里有蒜”。

谷贱伤农，蒜贵会让蒜农乐开颜吗？理论上
是这样，现实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因为近两年
大蒜的价格相对较低，去年春夏之交一度还出
现“卖蒜难”的现象。

从“蒜你狠”到“没蒜准”，在暴涨与暴跌之
间，消费者固然一脸蒙圈，蒜农更是没捞到什么
好处。更重要的是，这种涨跌交替的过山车现
象，亦为游资长袖善舞提供了作妖的空间。这就
有点像最近大热的“苹果自由”话题一样，消费
者的抱怨甚至惊动了国家统计局，其发言人在
5月15日上午回应称，鲜菜鲜果价格上涨，明显
是受极端天气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季节
性的短期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鲜菜鲜果价格上
涨不会持续在高位。大蒜也是这样，从更长时间
段来看，这种节令蔬菜显然不会“持续在高位”，
但市场自发性的弊端却在这波涨价潮中暴露无
遗，这不免叫人感慨：农业产业化的口号喊了这
么多年，蒜农发家致富怎么还像是赶在市场的
屁股后面赌博一样呢？

现实是明摆着的，蒜农总是追着市场跑，而
市场总是躲迷藏，结果就是“互爱互伤”。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个追与躲的游戏
中，对农业产业化负有指导责任的地方农业部
门呢？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化为更具体的追问：
一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大蒜产供销的数据为
什么不能及早抵达农户手上？靠天吃饭的粗放
种植何时是个头？二是规模经营与产业化经营
为何迟迟成不了气候？租地要钱、蒜种要钱、
化肥农药要钱、浇水施肥要钱、种植采摘要钱
……在人力成本急剧攀升的今天，大蒜等农产
品抗风险的能力似乎越来越弱。想问一句，卖
不掉的大蒜为什么不能成为下一轮行情之前
的存量呢？这就涉及到仓储及策略等一系列专
业化考量。

解决这个问题，云南等地的“多多果园”等
固然是实践探索，但除了头部平台的企业社会
责任，更重要的还是订单式生产、合作化管理、
数据化经营。成本降下来、服务提上去，散户蒜
农才有可能对抗天气等不确定的变量，在波诡
云谲的市场兑现劳动的幸福与尊严。

一句话，菜农增收不能靠天赐，面对“蒜来
蒜去”的变局，亟待职能部门的系统性作为。

邓海建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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